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劉女士： 
 

調查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 
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(「專責委員會」 ) 

 
要求提供資料  

 
 感謝   貴處於 2015 年 3 月 3 日致函運輸及房屋局，

要求我們提供   貴處 2015 年 1 月 23 日來函的附錄中項目 (a)
及 (c)的資料。項目 (a)是關於政府與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(下稱

「港鐵公司」)簽訂的兩份委託協議。項目 (c)是關於路政署

和港鐵公司自 2010 年 1 月至 2014 年 4 月向運輸及房屋局就

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 (下稱「高鐵香港段」 )工程進度而提

交的報告。正如我們 2015 年 2 月 18 日的信函所述，項目 (c)
包括由港鐵公司向項目監管委員會 (由路政署署長主持並有

一名運輸及房屋局的代表出席 )提交的報告 (下稱「監委會報

告」)，以及由路政署為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舉行的部門首長

會議而提交的簡介資料 (下稱「首長會議簡介資料」 )。  
 
 

附錄 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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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注意到   貴處 2015 年 3 月 3 日的來函表示，專

責委員會已於其 2015 年 2 月 26 日的會議，就我們 2015 年 2
月 18 日的信函作出考慮。我們得悉，縱然專責委員會明白

我們有關機密及商業敏感資料的關注，專責委員會認為與運

輸及房屋局訂下協議，並以這協議作為向專責委員會提供文

件的前設條件，並不恰當。我們亦注意到，按照專責委員會

的工作方式和程序，專責委員會在未就運輸及房屋局所提供

的任何文件是否列作機密作出決定前，並不會向傳媒或公眾

提供該等文件，亦不會將該等文件上載至立法會的網頁；而

且，運輸及房屋局將會獲機會就要求將該等文件列作機密一

事，向委員會作出解釋。  
 
 首先，我們希望重申，政府在可行的情況下，會盡力

配合專責委員會的工作。因此，我們願意在作出少量遮蓋的

情況下，向專責委員會提供所要求的資料。然而，由於我們

在 2015 年 2 月 18 日的信函中所闌述的原因 (並將於下文再作

闡述 )，我們只能在專責委員會同意將資料列作機密於閉門研

訊中使用的情況下，提供資料。  
 
 專責委員會要求提供的資料包含機密 /商業敏感資

料。在考慮是否提供該等資料時，政府有責任在配合專責委

員會的工作和保障公眾利益之間取得平衡，這包括保留政府

在日後任何申索中的權利。兩份委託協議屬合約雙方 (即政府

和港鐵公司 )的文件，而當中涉及敏感的商業資料。事實上，

在 政 府 向 立 法 會 鐵 路 事 宜 小 組 提 供 的 文 件 ( 立 法 會

CB(1)1328/13-14(03)號文件 )中，政府已撮要簡述了委託協議

下的責任。向公眾披露兩份委託協議、及 /或就當中個別的條

文於專責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上討論，或會妨礙政府有效地管

理依然生效中的兩份委託協議，令政府在談判 /解決現時和日

後的申索時處於不利的位置，以及可能損害政府就日後項目

的類近協議的談判的立場，繼而影響政府的競爭力和財務情

況，最終損害公眾利益。因此，政府需要將兩份委託協議列

作機密。我們曾徵詢港鐵公司的意見，港鐵公司亦認同我們

的意見，即只有在專責委員會同意將兩份委託協議列作機密

於閉門研訊中使用的情況下，才可提供兩份委託協議予專責

委員會。  
 

-    218    -



 -  3  -

 若專責委員會同意把兩份委託協議列作機密文件，並

只於閉門研訊中使用，我們會與專責委員會秘書商討安排如

何提供文件。  
 
 就   貴處 2015 年 1 月 23 日來函的附錄的項目 (c)，
我們希望專責委員會理解，監委會報告詳述如何管理每份高

鐵香港段項目的合約。該些詳情須列作機密，否則或會影響

政府和港鐵公司處理現時及任何將來來自或涉及承建商的

申索。因此，我們要求將這些資料列作機密於閉門研訊中使

用。監委會報告已存放於港鐵檔案室，若專責委員會同意將

資料列作機密於閉門研訊中使用，我們預備提供副本予專責

委員會，該版本跟現存放於港鐵檔案室的版本一樣，即涉及

商業敏感的部份已被遮蓋。  
 

至於首長會議簡介資料，希望專責委員會明白該些資

料屬政府機密內部記錄，當中包含與評估和調查申索相關的

討論。披露該些資料或會令政府在申索的談判 /解決申索時處

於不利位置。經平衡不同的公眾利益，包括配合專責委員會

的工作以及保障政府在日後申索中的權利，我們 (在 2015 年

2 月 18 日的信函中 )提出，若專責委員會同意將資料列作機

密於閉門研訊中作為專委委員會委員的參考，我們會向專責

委員會提供一份要點  
 
 我們希望強調，政府會致力配合專責委員會的工作。

然而，由於公眾利益攸關，我們需要維護資料的保密。我們

期待收到專責委員會正面的回應。若得到專責委員會確認，

我們會盡快向專責委員會提供文件。  
 

 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
 
 

(王明慧女士         代行 ) 
 

2015 年 3 月 17 日  
 
副本致：  
路政署署長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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